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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二题：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累计资产的管理 

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六月二十二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谭耀宗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最近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下称「积金局」）公布，截至二○一

○年十二月底，全港的强制性公积金（下称「强积金」）计划的总净资产

值为３，６５４亿元，而自二○○○年十二月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的年率

化内部回报率为５．５％；五种投资产品中强积金保守基金、保证基金及

货币市场基金的年率化回报率却分别只有１．２％、１．６％及０．８％。

另外，虽然根据积金局的有关披露守则，强积金受托人于二○○九年九月

一日后终结的财政期向计划成员所发出的周年权益报表（下称「报表」），

必须列明年度内每次供款、权益转移及买入或沽出成分基金的收费，但有

不少市民向本人反映，他们所收到的报表并没有这些资料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鉴于政府外汇基金的「投资组合」在过去五年的回报率平均每年达

７．１％，政府有否计划设立由中央营运的强积金基金，应用外汇基金的

投资管理方法，以较低风险的运作模式，为供款人赚取较高的投资回报；

若有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； 
 
（二）政府会否考虑立法规定不同种类的强积金投资基金的收费上限，从

而减少供款人的资产被管理费蚕食的情况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

为何；及 
 



（三）是否知悉，积金局有否调查强积金受托人在披露收费方面的合规情

况；若有，结果为何，以及哪些受托人因为没有按规定披露收费而受罚；

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  我就问题的三部分回复如下： 
 
（一）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二○一○年年报，外汇基金过去五年投资回报

率的平均数为４．９％。估计问题所指的７．１％可能是有关财政储备在

外汇基金存款利息的平均息率。无论如何，外汇基金的投资目的及其回报

的计算方法，均与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有所不同，难以作直接比较。

外汇基金的资产主要分布于债券及股票。目前强积金制度下有４１个强积

金计划，合共提供４２２个成分基金，即平均每个计划有约１０个成分基

金，已涵盖股票基金、债券基金、混合资产基金（主要为股票及债券）、

保证基金、强积金保守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。雇员可按本身的投资目标及

可承受风险程度，选择合适的基金。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

自二○○七年开始，在其网页设立了「网上收费比较平台」，协助计划成

员作出选择。我将于第二部分答案较详细介绍有关措施。 
 
  就回报而言，强积金自二○○○年十二月至二○一一年三月的每年平

均回报率，按「金额加权法」计算，在扣除费用后为５．４％。个别基金

种类回报更明显高于此整体平均数。过去五年计算，股票基金的年率化回

报在扣除费用后达７．４％，债券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亦达４．５％。自

二○○○年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，整体强积金回报远高于同期的通胀率

（０．８％）。而任何一类基金的平均回报，亦不低于通胀。 
 
  总的而言，强积金制度自二○○○年实施以来，对于加强市民的退休

保障发挥了一定作用，现行安排亦符合世界银行提倡由私人托管的强制性

退休供款计划，我们会与积金局继续联手优化现行的强积金制度。 
 



（二）现时，强积金市场共有１９间核准强积金受托人公司。政府和积金

局一直透过提高市场透明度及增加市场竞争等措施，藉市场力量调节强积

金基金收费水平。积金局自二○○七年开始，在其网页设立了「网上收费

比较平台」，提供所有强积金基金的主要收费资料，供计划成员参考，使

其知悉所参加基金收取费用的比率，并可与其他基金的收费作比较，以协

助计划成员作出切合自己需要的选择。 
 
  就增加市场竞争方面，政府和积金局正积极跟进落实「雇员自选安

排」。在此安排下，雇员可最少每年一次把他现职的强制性供款累算权益，

转移至自选的强积金计划。预计可转移的强积金资产将增至约为６０％。

积金局亦透过发信予雇主，鼓励他们为员工提供多于一个强积金计划作选

择，并会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。 
 
  此外，积金局亦会继续与受托人商讨精简程序，和改善强积金制度的

整体运作，以减轻合规成本，增加下调收费的空间。 
 
  上述措施对减低强积金收费有一定成效。财政期于二○○九年七月至

二○一○年六月期间终结的强积金基金，平均基金开支比率为１．８２％；

而财政期于二○○六年四月至二○○七年三月期间终结的强积金基金，平

均基金开支比率则为２．１％，减幅超过一成。过去三年，所有强积金受

托人已减费或推出低收费的新强积金基金。我们亦留意到近月有受托人陆

续减低现有基金或计划的收费，或推出收费较低的新强积金基金或计划。 
 
  就强积金整体管理费水平而言，我相信仍有下调空间。希望业界和积

金局继续透过多方努力，调低收费水平，例如：在不影响执法的情况下尽

量减低合规成本、考虑提供较低收费而合适的追踪指数基金等。政府和积

金局亦会继续透过市场力量，促使强积金受托人公司调节其收费水平。 
 



（三）根据积金局在二○○四年年中发出的《强积金投资基金披露守则》

（守则），受托人须向准计划成员及计划成员提供强积金计划要约文件。

文件须包括收费表，载列所有收费项目，并以划一格式及简易文字提供各

项收费资料，以方便计划成员了解及比较强积金计划收费。 
 

  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（一般）规例》（规例）第５６条亦规定，受托

人须于每个财政期终结后三个月内，向计划成员发出周年权益报表。规例

第５６条及守则进一步规定，自二○○九年九月一日后终结的财政期发出

的周年权益报表，须载列有关财政期内，就供款、权益转移、提款、赎回

单位等各项交易而向成员帐户收取的费用。有关成员所投资的成分基金须

支付的其他费用（如投资管理费、受托人费及行政费），成员可参阅计划

的基金便览。守则规定受托人须于注册计划的每个财政期至少发布两份基

金便览供计划成员参考，当中必须包含各成分基金单位等级最近期提供的

基金开支比率。 
 
  任何注册计划的要约文件的修订，包括新推出基金的收费表及现有基

金收费表的修订，必须在积金局向受托人发出书面通知表示已予批准之

后，方可发放。至于披露基金开支比率的基金便览，受托人则须在发布该

等便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积金局提供该等便览。积金局亦会定期审核有关

文件。根据积金局，强积金受托人在披露收费方面的合规情况良好。自上

述有关措施生效以来，并无受托人因为没有按规定披露收费而受罚。  

完 


